数据资源使用许可与保密协议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
 年    月    日
管 理 方：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
使 用 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数据内容：集体建设用地确权明细表、分区规划、镇域规划、乡村规划（包括文本、图件）数据                        

根据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工作的需要，使用方需使用我局管理的上述数据，由于该数据属于保密资料，为了保证数据的安全，防止泄密，特签订如下协议。
一、使用方必须遵守以下使用协定

1、使用方仅限用于 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编制基础数据收集 的核实，不得扩展到其他单位。
2、使用方必须在使用数据所形成的成果的显著位置注明该数据版权的所有者。
3、使用方对许可使用的数据不拥有复制、传播、出版、翻译成外国语言等权利，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原始数据，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该数据或者开发和生产产品。数据的任何格式或者任何复制品视同原始数据。使用方可根据需要对数据内容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对数据格式进行转换，但未经许可不得将修改、转换后的数据对外发布和提供，并应将修改、转换的情况及修改、转换的内容向管理方备案。使用方不得将数据或衍生成果在计算机互联网上登载。
4、数据时点：数据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归还数据，将再复制的该数据及其衍生品全部删除。
二、使用方必须遵守以下保密协定

1、使用的所有数据必须按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要求，采取有效的保密措施，确保资料安全，严防丢失泄密。
2、使用方对提供的数据仅用于申请使用的范围，不得挪作他用。
3、使用方应对数据进行妥善保管，安装有涉密数据的计算机不得连接国际互联网，不得通过国际互联网传输涉密数据。
三、违约条款

使用方违反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管理方有权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要求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1、擅自向第三方提供或者转让管理方提供的数据。
2、未经管理方许可使用数据。
3、对获得的数据保管不当造成资料丢失、被窃的。
4、通过国际互联网传输数据的。
四、法律责任

使用方使用电子数据违反有关保密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五、协议一式两份，管理方持一份，使用方持一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六、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或代理人签字后生效。

	管理方：（盖章）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平谷分局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使用方：（盖章）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